重庆市商业委员会 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做好城镇燃气用二甲醚充装经营管理的通知
渝商委发〔2014〕20号

各区县（自治县）商贸流通主管部门、质监局（分局），各有关单位：
为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加强重庆市城镇燃气用二甲醚（以下简称二甲醚）管理，规范二甲醚充装、销售、经营行为，维护二甲醚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我市城镇燃气中液化石油气、二甲醚等瓶装燃气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重庆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重庆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做好城镇燃气用二甲醚充装及经营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装管理
（一）二甲醚在我市作为城镇燃气推广使用，其产品质量、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等应符合《城镇燃气用二甲醚》（GB25035-2010）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二）新建、改建、扩建二甲醚充装站，应当按照《重庆市液化石油气十二五行业发展规划》要求实施，即：增项不增点，申报的二甲醚充装站只能在原液化石油气充装站规划和布点中通过新建、改建、扩建或变更充装项目予以实施，各区县不得在“十二五”规划之外新设二甲醚充装站。对申请变更充装二甲醚的站（点）须按程序提交变更申请及本通知规定的相关资料。
（三）新建、改建、扩建站的储罐总容积应大于或者等于200立方米（不含残液罐，下同），其中二甲醚充装系统应独立，储罐总容积应大于或者等于50立方米且不得少于2台，独立使用专用管线及设施设备。新建、改建、扩建及变更充装经营许可还应分别符合以下要求：
1．新建站是因拆迁或需要扩大规模而搬迁的建设项目，其建设规模应符合《重庆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条例》规定，储罐总容积应大于或者等于200立方米的建设项目。
2．改建站是对现有储罐总容积200立方米以上的充装站，直接通过管网改造，建设两套独立的充装管网系统，而达到同时分别充装液化石油气和二甲醚的建设项目。
3．扩建站是对现有储罐总容积不足200立方米的充装站，通过扩容改造使储罐总容积达到200立方米以上，满足两套独立充装管网系统同时分别充装液化石油气和二甲醚的建设项目。
4．变更站是因各种原因，不能通过新建、改建、扩建方式使储罐总容积达到200立方米以上的站（点）和储罐总容积已达到200立方米以上但不愿进行改造的，则可申请变更为二甲醚产品充装。企业可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进行整合，将两个以上的站（点）分别申报液化石油气和二甲醚充装项目，使企业仍然具有同时经营两种产品的资质。
（四）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应当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参照《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中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由有资质的单位设计、安装、施工，经有关职能部门综合验收合格。
（五）二甲醚气瓶充装单位应按规定取得《气瓶充装许可证》后，方可从事充装工作。禁止液化石油气与二甲醚混充；禁止液化石油气二甲醚复合燃料充装及销售；禁止将液化石油气钢瓶和二甲醚专用钢瓶混用；禁止将液化石油气瓶改装为二甲醚气瓶使用；禁止使用超期未检气瓶和报废气瓶。二甲醚气瓶必须是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专用气瓶。   
（六）充装站申请二甲醚充装许可的条件：
1．具有法定资格。
2．取得政府行业发展规划，消防等有关部门批准和商贸流通主管部门的建站批复。
3．有与气瓶充装相适应的符合相关安全技术规范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作业人员。
4．有与充装介质种类相适应的充装设备、检测手段、场地厂房，安全设施和一定的充装介质储存（生产）能力和自有产权二甲醚专用气瓶1500只以上。
5．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应急处理措施，并且能够有效运转和执行。
6．充装工序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能够保证充装质量。
（七）二甲醚气瓶充装单位应当采用计算机对自有产权气瓶进行建档，积极采用信息化手段对气瓶进行安全管理。气瓶档案包括出厂合格证、质量证明书、气瓶定期检验报告、气瓶使用登记证及气瓶使用登记表等，并报送区县质监（分）局。在二甲醚充装站（包括液化石油气充装站）逐步推行气瓶电子标签管理模式，促进行业规范经营。
（八）二甲醚气瓶充装单位必须按要求在每只气瓶上标注气瓶使用登记代码永久性标记（以下简称永久性标记）：标注位置为护罩中心上部（见市质监局《关于我市气瓶普查登记工作情况的通报》（渝质监〔2004〕214号））。永久性标记不能覆盖气瓶制造、检验标记。充装单位的使用单位代码应经市质监局备案。
（九）二甲醚气瓶充装单位应在气瓶使用前到所在区县质监（分）局办理气瓶的使用登记。气瓶充装单位只能充装自有产权气瓶，不得充装技术档案不在本单位的气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装气瓶或将报废气瓶翻新使用。
（十）二甲醚充装应当有专用的复称衡器，且必须安装超装自动切断装置。充装单位应配备与二甲醚相适应的专用色谱仪、压力计量、温度计量、称量衡器和浓度报警仪器。
（十一）充装单位应有判明瓶内残液、残气的仪器装置，有处理易燃、有毒介质残液、残气的设施。充装场地、设施、电器必须防爆、防静电等。
二、经营管理
（一）严格遵守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和《重庆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二）液化气充装企业申报增项或变更经营许可的条件：
1．增项或变更经营介质的申请书；
2．已取得的城镇燃气经营许可证；
3．供气协议；
4．专用气瓶证明；
5．综合验收报告（新建、改建、扩建站提供）；
6．场地证明；
[bookmark: _GoBack]7．安评报告、消防意见书、员工上岗证、防雷防静电、应急预案等相关部门出具的资料。
（三）充装企业不得向无经营资质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没有签订供气协议的单位或个人充装液化石油气及二甲醚；经营许可证实行一点一证制定。
（四）二甲醚销售企业应根据《重庆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向区县商贸流通主管部门申请增加城镇燃气用二甲醚经营许可项目。
（五）销售企业应在辖区内与其中任意一个具有资质的充装企业签订供气协议（可一个二甲醚充装企业、一个液化石油气充装企业或一个同时具备充装二种介质的充装企业），若本辖区内没有充装企业或不具有充装资质以及不具有合作意愿的，也应采取就近原则签订供气协议。跨区县签订的供气协议，应分别报充装企业和销售企业所在地商贸行政主管部门存查，以强化安全管理和明确安全责任。
（六）双方履行协议过程中，若需变更充装供气单位，应在解除供气协议的同时，与另一个具有资质的充装单位签订供气协议并报送所在地商贸流通主管部门。
（七）二甲醚销售企业申报条件如下：
 1．申请书；
 2．已取得的城镇燃气经营许可证；
 3．与充装站签订的供气协议；
 4．储存场地证明；
 5．安评报告；
 6．员工上岗证；
 7．应急预案及其它资料。
（八）销售企业要维护落实充装安全主体责任的固定充装格局，不得将二甲醚气瓶空瓶流转到该气瓶产权充装企业（供气协议单位）之外的充装企业进行二甲醚气体充装。
（九）销售企业有义务向用户宣传二甲醚的相关安全知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必须明示销售，不得隐瞒、欺骗用户，不得销售无充装资质的企业充装的二甲醚气瓶和超期未检气瓶、报废气瓶。
三、监督管理
（一）商贸流通主管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监察职责，做好日常监督与安全监察，即：商贸流通主管部门负责经营监管，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充装监管；商贸流通主管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要密切协作配合，并协调公安消防、交通运输等相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对不符合相关规定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二）二甲醚运输应当依照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和交通部《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三）商贸流通主管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帮助企业尽快完善增项或变更充装的相关手续，确保市场供应不断挡、不脱销，保证瓶装民用燃气行业健康发展。
（四）承担二甲醚气瓶定期检验的单位，要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检验项目、周期、方法、程序和质量控制要求对气瓶进行定期检验，客观、公正、及时地出具气瓶定期检验报告，并对其准确性负责。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应对检验机构进行合理布点，组织行业专家制订二甲醚气瓶定期检验标准，规范定期检验行为。
（五）区县商贸流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意识，采取有力措施做好二甲醚经营安全工作，切实保障监管工作人力物力需求。市商贸流通主管部门要对二甲醚（含液化石油气）经营安全工作实行年度目标责任管理，对监管措施有力、管理有序，经检查无安全隐患及责任事故的区县商贸流通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六）加强对二甲醚经营使用、安全监管以及相关法规的宣传，确保经营单位与广大用户认识其属性，了解相关法规，掌握使用要领。
（七）本通知下发之后，如仍有液化石油气与二甲醚混充装、混淆销售行为的，严格依照《重庆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条例》（市人大常委会【2013】29号公告）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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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4年5月8日

